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规范教育收费实施办法（试行） 

沪应院财〔2010〕10 号 

    为加强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根据国家、本市关于

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政策，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

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校各部门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依法组织收费，各项收费必须严格按国家规定的收费范围和

标准执行，各项收入必须全部纳入学校当年预算，统一管理，

统一核算。 

    第二条  学校成立收费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审定收

费项目、确定收费标准、监督收费过程、受理违规举报等，

定期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收费自查并将自查情况向校长办公

会汇报。学校收费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财务副校长负责，由

财务处、教务处、学生处、后勤保障处、审计处、监察处等

部门负责人组成，办公室设在财务处。 

    第三条  各项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经收费工作领导小组

审定批准后，再由财务处统一向上级相关部门办理批准、备

案手续。未经收费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并获得上级部门同意，

各部门、学院一律不得自行出台收费项目、擅自拟定或改变

收费标准。 

    第四条  学校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政策，严禁各部

门坐收坐支、私设账户、公款私存、截留、隐瞒、挪用等行

为。校内非独立核算部门的收费收入必须全额上缴学校财务

处统一管理核算。各部门收费必须出具从财务处领取的收



据、发票，严禁各部门私自外购发票、收据进行收费，一经

发现学校将没收其所有收入，并给予相应处分。 

    第五条  学校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在校内通过

校园网、公示栏等方式对教育收费的收费项目、标准、依据

予以公示。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增强学校收

费的透明度。 

    第六条  规范各项收费的程序。由各部门自行收费的

（如办班、组织会务等），必须填写收费申请表，清晰填写

收费项目、内容和收费标准，由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部门

公章，按学校规定到财务处领取票据进行收费。收费完成后，

应及时将钱款上缴财务处，并将领用的票据全部交财务处票

据保管员进行核销。 

    第七条  规范学校服务性收费、代办费的收费管理。服

务性收费是指学校为在校学生提供服务而相应收取的费用，

包括培训费、复印费等费用。服务性收费和代办费收费必须

坚持“学生自愿选择”和“非盈利”原则，即时发生即时收

取，据实结算，多退少补，不得从中牟利、侵害学生利益。 

    第八条  严格执行招生政策，严禁与招生录取挂钩的收

费。进一步规范招生行为，完善公开透明的招生工作体系，

严格按规定要求及时对有关考生资格及录取信息进行公示。 

    第九条  加强财务管理，严格按规定将教育收费收入缴

入财政专户，严禁未按财政部门批准的预算安排使用教育收

费资金、将学费转移、挪作他用的行为。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校财务处负责解释。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